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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當待遇，爰提案要求勞動部應於一年內提出部分工時勞工保護法。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黃秀芳  陳曼麗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及行政部門，對於第 8 案有沒有意見？（無）沒有意見，照案通過。 

進行第 9 案。 

9、 

經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略以：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

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再查，勞動部目前公告，月薪制勞工計算加班費，仍是以月薪除以 240 小時來換算成時薪。

以第一小時之加班費為例，同為領取基本工資，以月薪計之加班費為 110 元，以時薪計則為 159

元，造成同工不同酬之現象。月薪、時薪雙軌混亂，形成法律保障勞工權益之漏洞。 

爰要求，勞動部應於二週內發布函釋：以每月最高正常工時 160 小時，作為月薪換算時薪之

基礎，俾保障月薪制勞工之權益。 

提案人：林靜儀 

連署人：陳曼麗  黃秀芳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及行政部門，對於第 9 案有沒有意見？ 

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謝司長說明。 

謝司長倩蒨：主席、各位委員。剛剛跟提案委員溝通，建議將倒數第二行修正為：「爰要求，勞動

部應於二週內研擬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算基礎之方案，並提報衛環委員會，俾保障月薪制勞工

之權益。」 

主席：好，照修正意見修正通過。 

進行第 10 案。 

10、 

鑒於國內醫師長工時、過勞的問題已久，近幾年頻傳醫師過勞職災案件，引起社會普遍關注

。衛生福利部已於 2013 年頒訂《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參考指引》，規範醫師工時限制、職業

災害、保險條件、休假規定等，但徒具形式不具任何實質勞動保護意義。為了保障醫師工作權

益保障，健全國內醫療品質，爰提案要求勞動部會同衛福部研議應於四年內完成受僱醫師（包

含住院及主治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對象。 

提案人：林淑芬 

連署人：鍾孔炤  吳焜裕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及行政部門，對於第 10 案有沒有意見？ 

請鍾委員孔炤發言。 

鍾委員孔炤：（在席位上）要跟主席報告一下，建議將第 10 案末句修正為：「爰提案要求勞動部

會同衛福部研議應於四年內逐步完成受僱醫師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對象。」 


